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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今年度始為臺灣建築學會所推派的台

南市都市設計審查會議代表，至今己開了五次會

議，本以為可以執行社會的公平正義，改善台南

市的都市發展，提昇台南市都市生活環境品質，

然而事與願違！在我們的法律中隱藏諸多撒旦，

公義漸漸消失於無形！

一、制度立意良好，但執行有偏差。

台南市政府為辦理都市設計審議與研究工

作，改善都市環境景觀，強化地區特色，提昇都

市生活環境品質，特設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並訂定審議作業要點。

每一次會議的時間是半天〈一個下午〉，發

給出席委員二千元出席費，第一次審查11件，第

二次審查5件，第三次缺席，第四次審查6件，第

五次審查7件。會議主席未曾在開會前簡述台南

市都市設計的願景，也沒有相關資料可依據。那

麼多案件在短短的時間內，不能有足夠的時間給

業主或主持建築師互動討論。也不是每個委員對

每個案件都很深入的瞭解？

二、審議內容應更具體一點。

本會之任務為研議都市設計審議規範與審議

作業執行疑義事項，並辦理下列都市設計案件之

議：

1.都市景觀之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    

2.人行空間或步道系統動線配置。

3.交通運輸系統配置。

4.建築基地細分規模限制。

5.建築量體配置、高度、造形、色彩及風

格。

6.環境保護設施配置。

7.景觀及管理維護計畫。

不容易討論到地下室車輛之出入動線規劃，

及地面出入口之安全考量，尖峰時刻〈上班時

刻〉之等待容許時間，因為它不是交通影響評估

的含蓋內容，業主就不會聽取委員的建議，常常

不歡而散，主席也不會為此疑義而提出進一步研

究的必要。

住戶的水塔、空調的室外機、地下室停車場

的排煙出口、安全梯間的排煙機等之放置位置，

大都沒有說明，無法審議！

三、聘請的專家委員已很全，但並不是

每件都必須這麼多人出席！

本會置委員21人，召集人由都市發展局長兼

任，副召集人由召集人指派，其餘委員19人由本

府就下列人員遴聘之：

1.都市計劃專家學者1人。

2.都市設計專家學者2人。

3.景觀規劃設計專家學者1人。

4.綠化植栽專家學者1人。

都市設計審議的公義 
賴榮平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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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築專家學者2人。

6.交通規劃專家學者1人。

7.藝術專家學者1人。

8.古蹟與歷史建築保存專家學者1人。

9.歷史文化專家學者1人。

10.生態保育專家學者1人。

11.都市設計相關學術團體代表1人。

12.本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1人。

13.本府工務局副局長1人。

14.本府水利局副局長1人。

15.本府文化局副局長1人。

16.本府交通局副局長1人。

17.本府環境保護局副局長1人。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非有半數委員出席不

得開會，本會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這

是形式民主，是假民主。〈撒旦就在其中〉，主

席並未執行票決，和氣行事。

四、真的有審查權嗎？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的權利包括審查與咨

議。可是事業主都對於沒有法律規定的意見不服

氣，主席也都遷就法律之有無，而不願意回到務

實的層面，你能審查嗎？最後只好說是委員的好

意建議，敬請酌予採納！〈撒旦就在其中〉。

五、容積獎勵浮濫，就是撒旦的利器！

在本學會舉辦的《臺灣都市建築容積獎勵與

移轉公共政策座談會》中羅列了十五項政府所公

布的容積獎勵，確實很多內容並不符合社會之公

平與正義，論述如下：

增設公共停車空間之容積獎勵辦法，若位

在住宅區或供住宅使用的大樓應予廢除，因為停

車空間不容易分割為住戶使用或公共使用，干擾

到大樓的安全管理，增建停車空間的最後結果是

圖利建商，可以多賣車位，確增加社區的所有負

擔，這部份已遭監察院糾正，101年底營建署已

公佈廢止，仍有些縣市還在執行？

新造型之容積獎勵，怪耶！很難認定什麼

是新造型，況且很多所謂新造型是在浪費空間，

浪費資源，其所得到新穎的造型可以獲得較高個

案的產值，享受利益者也是局限於該大樓住戶，

並非公共利益，政府想醮其光，認為有益都市景

觀，給它一點獎勵，實遙矣！

綠建築、基地保水、防災、智慧型建築，都

是建築事業者本身必須力求上進，增加競爭力的

工作項目，受益者更是住戶本身，怎麼會是公共

利益的鼓勵項目？〈撒旦利用政府的無知，予取

予求！〉

處理佔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提供社區使

用公益設施、開闢或管理公共設施等不都是政府

時的職責嗎？怎麼可以把政府的怠惰用公權力賣

給事業主呢？

六、用錢可以購買公權力？

大規模基地開發可以獲得容積獎勵，捐贈經

費可以獲得容積獎勵，這都說明用錢可以購買公

權力，它都不考慮高容積所帶來的環境衝突，居

住者遭受的痛苦。

七、容積移轉使撒旦現身！

內政部營建署於88年6月依都市計畫法83條

公佈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深為建商所樂

見，可是在法律條文上又出現了很多疑義，母法

第6條規定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一、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

土地。

二、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

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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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

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當它成為台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要點時〈102年１月公布〉就化身為另一個

容貌？

三、送出基地以下列土地為限：

1.公園用地。

2.兒童遊樂場用地。

3.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綠地。

5.廣場用地。

6.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7.計畫道路用地。

上述這些空間若是為都市計畫所訂定者，這

些土地就是政府必須收購，政府在規畫都市計畫

時就己考慮到整個區域的人口密度、公共設施的

負荷，怎可以再叫賣一次？可笑的是計晝道路用

地還可賣其上方之空間權？若是屬於開發商的土

地，它的利益屬於開發商應盡的責任，又為什麼

可以出售其地上空間權？〈撒旦在其中〉

八、撒旦也住在《基準容積》中。

容移第8條中規定：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

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為原則。容移第5條解釋基準容積為：指以都市

計畫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土地面積

所得之積數。仍然不是很清楚，台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在282次委員會就將其定義決議為：以第

二階段回饋後容積率作為基準容積認定。若是基

準容積是都市計畫中原始所制定的容積率，與這

樣新的基準容積的解釋，其間對建商之利益相差

是懸殊的！

後述表一案例甲之基地屬住四，原訂容積

率為180％，依「變更台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案」第八節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本案之法定

容積准予提高至240％，然後再經鼓勵大面積基

地關發之條件，住宅區的容積率又得調整提升

至400％，因此，在容移實施辦法中的基準容積

率是多少呢？180或240或400？它們的30％容移

分別為54％，72％，120％。一塊500坪的基地，

它的容移分別為270坪，360坪，600坪，換句話

說，不同之解釋分別為90坪，240坪，330坪之利

差？誰會不在意？請問：內政部制定的法律，台

南市政府有權可以解釋嗎？住宅區過高的容積

率，它的公共設施夠嗎？台南市政府、內政部營

建署，你們這些高官看到了嗎？與會的專家學

者，你們看到了嗎？大家都說依法，可是你們卻

看不到撒旦就藏在法中！

九、最近通過台南市都審會議的撤旦案

例〈如表一〉

案

例

都市計

畫容積

管制

變更都市

計畫通盤

檢討

鼓勵大

面積基

地開發

最終再加開放

空間獎勵及移

入容積率

甲
住四

180%
240% 400% 584%

乙
住四

180%
240% 400% 600%

丙
住三

165%
400% 600%

丁
住五

210%
400% 600%

戊
商三

280%
420% 630%

己 商61 420% 617%

表一：台南市新通過都審的公寓住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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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容積可以用錢買！〈撒旦在其中〉

本來容移的目的是一種補償而不是獎勵，也

不能用錢買，更不能從西飛到東，從南飛到北！

但是我國的容移法，這些都是可以的！

客移第7條：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時，以

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團為限，看似限制了

容移，可是它實際上，一個都市就是一個主要計

畫地區，它的含蓋範圍很廣，那還算什麼限制？

所以才有第9條的等值換算。第9-1條：接受基地

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擺明了容積可以購

買，不必管它來自那裡？政府就是掮客！

十一、人行步道無法通透是法律使然！

各級政府並未把人行步道考慮到道路的規劃

中，它只是寄託在騎樓裡或是各開發商的退縮空

地上，因此如此的退縮空地又變成政府容積獎勵

的一個條件，看似政府的一個德政，實則為一個

政府的怠職。

容積率放寬基地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篇中，

四、本原則適用範圍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5公尺以上建築，⋯⋯⋯ ，前項退縮範圍於臨建

築線側留設淨寬1.5公尺以上之植栽帶，其餘部

份應留設寬2.5公尺以上之保水性人行道，並應

設適當街道家具供民眾休憩使用。前述人行道應

與相鄰基地之騎樓地順暢銜接。

各塊都市建築用地之開發不會同時，人行道

並沒有依付在道路開發，卻依付在建築基地的開

發上，人行道就很難能一時就通行無阻！這樣的

都市發展，我們不需要趕快改進嗎？我們的專家

學者！我們的政府官員們！聽聽人民的呼喊吧！

十二、撒旦不會算術，樹兒很可憐！

台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壹、六 綠覆面

積定義，七、綠覆率，八、植物生長之最小土

層厚度規定，都很詳細，可是有多少人認真去

核對？在6m巷道內，每家前面種一棵喬木？騎

樓前也都種一棵喬木？樹兒不可憐嗎？米高徑8

公分之喬木〈約3年苗〉，樹冠徑怎會只有1.5公

尺，而綠覆面積卻有15平方公尺？，前項喬木種

植地點應依樹木大小在地面上留設適當樹穴，該

樹穴應以喬木為中心點，各向度留設寬度至少1

公尺，其面積不小於1.5平方公尺⋯⋯. ，這些數

據彼此合不攏！

十三、住宅的法定空地

每日通行用的面前道路，也列為你的住宅的

法定空地，莫怪蓋出那麼擁擠的房子，小孩子玩

戲時還要注意來車，真掃興，〈圖一〉採光也不

圖一：A案配置圖例

照片一：擁擠的並列住宅

會員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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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通風也不好，為什麼

它是都審通過的案件？

那是因為整塊地之

開發為合照，而不是一戶

一戶的分別建照。私設通

路，不是計晝道路，政府

並未徵收，8m以下的道

路，政府無財力徵收，就

給建商方便。但說實在也

不應計入法定空地，否則

60％的建蔽率上限是政府欺騙百姓的謊言！

圖二的案例也是狹小的6m巷道，一共316戶

擠在這一塊基地上，沒有兒童遊戲場，沒有夠用

的社區空間，在這裡看不出我國的住宅政策，也

嗅不到我們的住宅文化？

十四、關於住宅文化

住宅可以分類為正常住宅類及特殊住宅類，

特殊住宅類包括宿舍、銀髮族住宅、單身住宅、

渡假住宅、官邸、監獄等。

這裡要談的是正常住宅的文化，住宅是關

係到一個人成長，人格形成及塑造的一個重要場

所，孟母為什麼要三遷的故事，眾所皆知。一

個人的成長，它必須始自接觸大自然，認識大

自然，所以，他不可以因為父母親耽心安全或是

自巳的忙碌，把小孩子關在家裡，他必須去接觸

各個大自然的元素，讓他去玩泥砂，讓他去抓小

蟲，讓他去看小花草、樹木，讓他去追逐蝴蝶，

讓他去玩水，一切都不必禁止，只要有大人陪著

他即可。同時，在社區也要讓他有機會與鄰居的

小孩子一起玩耍，讓他建立自己的社交，這些活

動不必只限制在小學、中學，社區環境內就可實

現的。看看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建商、我們的建

築師，有如此的考慮嗎？照片二，開放式的低矮

圍牆，可以促進鄰里關係，敦親睦鄰，就很容易

照片二：低矮透空的住戶圍牆

照片三：園藝分享多麼美好

圖二：B案配置圖例

會員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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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守望相助，不會只是口號。照片三中，家

家戶戶把他們的園藝成就，分享給鄰居，多麼美

好！照片四表示，住戶也很希望有個較大的前

院，五彩繽紛，綠蔭乘涼！真是百姓所願望的，

可是建商無法提供這樣的情境，問題的癥結就是

在我們缺乏優質的住宅政策！〈撒旦在其中〉，

照片五，封閉式的圍牆，就是冷酷的社會表態，

但這又是誰來決定呢？建商及建築師難咎其責，

政府更不能袖手旁觀！

十五、關於住宅政策

住宅政策，就是考慮到住宅市場的供需，完

全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沒有住宅政策的，它是讓廣

大的自由市場去自相平衡。在台灣的小市場是辦

不到自相平衡，因此才須要政府出面來訂定住宅

政策，協調市場機制，扶助弱勢族群。

台北的住宅被建商抄作到售價高的離譜，社

會輿論呼籲興建出租式的社會住宅，供給剛出社

會的年青朋友或是低收入戶，租期可以訂定5-8

年，可是政府還是無動於衷，〈撒旦在其中〉，

只推出類似平價住宅的《合宜住宅》，企圖以政

府的有限力量要來調解高價的市場機制，反而被

批評為打壓市場。合宜住宅最後還是會被有錢人

控制，政府沒有能力去扶助弱勢的年青族群，造

成社會的不安定力量！

政府容許商業區用來興建住宅，建商可以獲

得較高的容積率，可是卻犧牲了居住者的生活環

境品質，政府也是不痛不癢！

十六、臺灣建築學會是很樂意協助政府

的，可是政府必須有能力去擋住撒旦的

誘惑。

照片五：封閉式圍牆照片四：五彩繽紛、綠蔭乘涼

會員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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